
 

 

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

2014 年 1 月 14 日舉行的會議 

議程項目 IV "流浪狗隻的"捕捉、絕育、放回"試驗計劃及 

處理動物個案" 

TNR 意見書 

 

NPV 非牟利獸醫服務協會於 2008 年成立「獅山行動組」，為獅子山上超過 500 隻流浪

狗進行社區狗隻絕育計劃。成效顯著，除了成功控制了狗隻數目你增長，亦減少了狗

隻在黃大仙及慈雲山的活動蹤跡，直接令區內有關流浪狗的投訴大大減少。 黃大仙區

絕大部份的區議員都表示讚揚及支持。 

結合這幾年的經驗，對香港長遠推行 TNR，我們有以下的一些意見。 

 

重新認識 TNR 

1. TNR 中的 R 未必一定是 release，可以是 re-home。在 NPV 2008 至今推行的「獅

山行動組 - 社區狗隻絕育計劃」中，有超過半數(接近 200 隻)的狗隻都成功被領養。 

而未被領養的可以由義工暫托，或由當區義工看守監察。 

2. TNR 是一項很地區性的工作，必須與當區居民及區議會有透徹的溝通及了解。 宣

傳及教育工作是項目最重要的部份。工作句括： 

A. 在推行項目前拜訪每一個區議員，提出方案，仔細紀錄不同區份的憂慮。 

B. 拜訪不同住宅大廈的管業處及管理處。 

C. 在區內進行廣泛的宣傳教育，派發單張，舉辦論壇。 

D. 在計劃期間，定期咨詢民意，進行問卷調查，以檢討成效。 ( NPV 在計劃兩年

後約見全體接近 40 個黃大仙區議員，得到一面倒的認同及支持。) 

3. TNR 不單是「生育控制計劃」，也是狗隻的「區域控制計劃」。在選定了計劃區域後，

必須聯繫當區狗隻義工，限制餵飼的地點，(盡量遠離民居) 除了可減少不必要的投

訴，更透過制定了狗隻的生活習慣，方便捕捉。 

4. 在未完全得到全民認同之前，TNR 不必要是「唯一」的政策方案。漁護署可按需要，

理性地回應市民的投訴，繼續沿用舊有的政策，但以逐步減少為願景，以每年減少

20%人道毀滅為長遠目標。最終必能達致- 動物、市民、政府 - 幾贏的局面。 

 

本團體 NPV 非牟利獸醫服務協會執行主席 麥志豪先生，鄭錦珊小姐及李莊華小姐

聯合提交意見書。 

 

本團體 NPV 非牟利獸醫服務協會執行主席麥志豪先生將會以廣東話*於會議向事

務委員會陳述意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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